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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发布〈2023 年度深圳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第

二批）〉的通知》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先

进标准，结合深圳市的实际，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安全监测及风险预警；5.传感器布

设要求；6.安全监测系统集成。

本标准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批准发布，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业务归口并组织深圳市市政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等编制单位负责技术内容的解释。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

寄送深圳市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西路 2030 号，邮编：518000），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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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进一步提升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智能化水平，完善智能建造体系下生产要素和管理

要素全方位数据共享协同机制，着力构建高水平安全生产格局，服务高质量发展，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深圳市施工现场塔式起重机（简称塔机）的爬升作业、门式起重机的使用

过程的安全监测。

1.0.3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测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广东省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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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智能传感器

具备信号感知、数据处理、数据通信等功能，支持自主感知与智能化应用，可实现与外部系

统高效信息交互的传感器。

2.0.2 塔机爬升作业

利用塔机自身的爬升系统，按照塔机爬升作业工艺完成的塔身高度增加、减少的作业过程。

2.0.3 安全监测

利用智能传感器对建筑起重机械爬升作业与使用过程的安全指标进行实时监测。

2.0.4 关键风险部件

需要进行安全监测的设备主受力、传力构件，包括塔机的顶升横梁、标准节踏步，门式起重

机的主梁、支腿等。

2.0.5 “端—边—云”系统集成

基于统一的数据交换格式，利用智能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在边缘计算节点进行数据处理、

存储，通过网络传输到云端集中管理并实现展示、分析、评估、预警等功能的集成系统。

2.0.6 量程

传感器准确测量的最小到最大测量值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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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单位应按照本规程要求组织完成智能传感器布设、监测及系统集成工

作。

3.0.2 建筑起重机械的安全监测应采用智能传感器。

3.0.3 智能传感器数据传输应保证畅通稳定。

3.0.4 应对设备整体稳定、关键风险部件、作业环境进行实时监测。

3.0.5 安全监测系统应采用“端—边—云”系统集成的架构。

3.0.6 “端—边—云”集成系统在设备安装与系统调试后应按照本规程附录 A 对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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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监测及风险预警

4.1 安 全 监 测

4.1.1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测参数实时监测周期不应大于 10s。
4.1.2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过程监测应按照现行深圳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SJG 46 有

关规定实施。

4.1.3 应采用智能传感器对塔机爬升作业中的整体安全状态进行实时监测，监测参数应包括下

列内容：

1 塔身和起重臂平衡臂组成平面的平面内倾斜角度；

2 顶升横梁安全销轴固定状态、爬爪就位状态、下支座连接螺栓/销轴连接状态；

3 作业环境风速。

4.1.4 应采用智能传感器对使用中的门式起重机整体安全进行实时监测，监测参数应包括下列

内容：

1 主梁水平倾斜角度、支腿垂直倾斜角度；

2 主梁与支腿连接状态；

3 作业环境风速。

4.2 安全风险预警

4.2.1 安全风险预警应跟随塔机爬升作业、门式起重机的使用过程实时监测预警。

4.2.2 塔机监测预警阈值及计算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监测装置安装在塔机对应位置并启动监测后，主机应接收传感器发送的数据，并应通过

主机硬件的嵌入式程序进行判断处理，塔机监测预警阈值应符合表 4.2.2 的规定；

2 主机应根据塔机监测预警阈值输出塔机爬升作业安全状态分级的结果。

表 4.2.2 塔机监测预警阈值

指标 阈值

风速 塔机爬升作业过程中的风速不得超过 10.7m/s

倾角 塔身和起重臂平衡臂组成平面的平面内倾斜角度不大于 0.5°

油缸位移速度 油缸活塞伸出或回缩速度不大于 2cm/s

塔机爬升作业工序时长 油缸伸缩的时间间隔最短时间不小于 10s，最长时间不大于 20min

顶升横梁安全销轴

安装顶升作业
顶升工序时，顶升横梁安全销轴不得与标准节踏步解除固定；

回收横梁工序时，顶升横梁安全销轴不得与标准节踏步固定

拆卸降节作业
伸出横梁工序时，顶升横梁安全销轴不得与标准节踏步固定；

下降工序时，顶升横梁安全销轴不得与标准节踏步解除固定

爬爪
安装顶升作业 回收横梁工序时，爬爪不得与标准节踏步解除固定

拆卸降节作业 伸出横梁工序时，爬爪不得与标准节踏步解除固定

下支座连接螺栓/销轴 塔机爬升作业结束，进行检查工序时，下支座连接螺栓/销轴必须与塔身保持连接固定状态

4.2.3 塔机爬升作业安全状态分级应分为正常、预警、异常三级，塔机爬升作业安全状态分级

应符合表 4.2.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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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塔机爬升作业安全状态分级

分级 含义

正常 监测指标参数实测值无超阈值的

预警 在规定时间范围（120s）内，监测指标参数实测值超阈值的

异常 监测指标参数实测值超阈值，且已超过规定时间范围的

注：塔机爬升作业预警等级只包含顶升横梁安全销轴、爬爪、下支座连接螺栓（销轴）三个监测指标。

4.2.4 门式起重机监测阈值及计算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监测装置安装在门式起重机对应位置并启动监测后，主机应接收传感器发送的数据，并

应通过主机硬件的嵌入式程序进行判断处理，门式起重机监测预警阈值应符合表 4.2.4 的规定；

2 主机应根据门式起重机监测预警阈值输出门式起重机作业安全状态分级的结果。

表 4.2.4 门式起重机监测预警阈值

指标 阈值

主梁水平倾斜角度 倾斜角度不大于 0.3°

支腿垂直倾斜角度 倾斜角度不大于 0.2°

主梁与支腿连接状态 主梁与支腿必须保持连接固定状态

风速 风速不得超过 10.7m/s

4.2.5 门式起重机作业安全状态分级应分为正常、预警、异常三级，门式起重机作业安全状态

分级应符合表 4.2.5 的规定。

表 4.2.5 门式起重机作业安全状态分级

分级 含义

正常 监测指标参数实测值无超阈值的

预警 在规定时间范围（120s）内，监测指标参数实测值超阈值的

异常 监测指标参数实测值超阈值，且已超过规定时间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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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传感器布设要求

5.1 一 般 规 定

5.1.1 安全监测应采用便于安拆、便于校准的智能传感器。

5.1.2 智能传感器安装位置不应影响起重机械正常使用和人工正常作业。智能传感器应与起重

机械安装同步，安装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B 的规定。

5.1.3 智能传感器应确保固定可靠，并应具备防潮、防碰撞、防高温、防损毁等防护措施。

5.2 塔机安全监测系统的传感器与布设位置

5.2.1 安全监测智能传感器应安装于外爬式塔机的顶升套架或内爬式塔机的内爬框架上。

5.2.2 安全监测智能传感器选用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塔机顶升横梁安全销轴状态的监测宜选用逻辑开关传感器；

2 塔机爬爪状态的监测宜选用逻辑开关传感器；

3 塔机下支座连接螺栓（销轴）连接状态的监测宜选用逻辑开关传感器；

4 塔机顶升油缸活塞位移速度的监测宜选用位移传感器；

5 塔机塔身和起重臂平衡臂组成平面的平面内倾斜角度的监测宜选用倾角传感器；

6 塔机作业环境风速的监测宜用风速传感器。

5.2.3 塔机传感器性能及布设位置应符合表 5.2.3 的规定。

表 5.2.3 塔机传感器性能及布设位置

传感器类型 布设位置 数据传输 安全监测指标 参数性能

逻辑开关传感器

顶升横梁两端销轴内侧

无线或有

线

顶升横梁安全销轴连接

量程0或1，采样频率宜大于2Hz爬爪 爬爪就位

下支座连接螺栓（销轴）处 塔身与支座连接

位移传感器 油缸缸体与顶升横梁间
无线或有

线
顶升油缸活塞位移、位移速度

量程应介于总位移量的1.3倍-2倍；分辨率

1mm；采样频率宜大于2Hz

倾角传感器
顶升套架或内爬框架上，方向为

塔身和起重臂平衡臂组成的平面

无线或有

线
顶升平衡

单轴误差小于0.1°，分辨率大于0.01°；采样频

率宜大于2Hz

风速传感器 塔机顶部
无线或有

线
风速

精度0.1m/s；非线性度在满量程的±1%范围

内；采样频率宜大于2Hz

5.3 门式起重机安全监测系统的传感器与布设位置

5.3.1 安全监测智能传感器选用宜符合下列规定：

1 主梁水平倾斜角度的监测宜选用倾角传感器；

2 支腿垂直倾斜角度的监测宜选用倾角传感器；

3 主梁与支腿连接状态的监测宜选用逻辑开关传感器；

4 作业环境风速的监测宜选用风速传感器。

5.3.2 门式起重机传感器性能及布设位置应符合表 5.3.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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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 门式起重机传感器性能及布设位置

传感器类型 布设位置 数据传输 安全监测指标 参数性能

倾角传感器 主梁下部刚性连接梁
无线或有

线
主梁水平倾斜角度

单轴误差小于0.1°，分辨率大于0.01°；采样频

率宜大于2Hz

倾角传感器 左右支腿上部刚性腹板
无线或有

线
支腿垂直倾斜角度

单轴误差小于0.1°，分辨率大于0.01°；采样频

率宜大于2Hz

逻辑开关传感器
主梁与支腿连接的高强螺栓安装

端面

无线或有

线
主梁与支腿连接状态 量程0或1，采样频率宜大于2Hz

风速传感器 门机平台上面
无线或有

线
风速

精度0.1m/s；非线性度在满量程的±1%范围

内；采样频率宜大于2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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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监测系统集成

6.1 一 般 规 定

6.1.1 安全监测系统的集成应统一采集接入安全监测传感器数据，应实现作业过程的实时监测

预警，同时应确保监测数据的全面性、准确性、实时性和可追溯性。

6.1.2 系统集成应确保监测数据的安全，应包括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加密、存储安全、访问权限

控制以及数据备份与恢复机制。

6.1.3 系统应具备连续稳定运行的能力，应考虑冗余设计；不同生产厂家、不同类型的建筑起

重机械之间，应实现数据兼容性和互操作性；系统应具备自诊断功能，应对自身软硬件运行状态

进行实时监测，发现故障或异常时应发出预警。

6.1.4 系统用户界面应友好、直观、操作便捷，应能够清晰展示设备状态、监测数据、预警信

息等，并应支持必要的查询、统计和报表功能；系统应支持鸿蒙操作系统及国产化信创产品应用

拓展，兼容国产化软硬件生态。

6.2 数 据 格 式

6.2.1 监测设备和监测系统之间应规定统一的数据格式标准。

6.2.2 数据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备唯一标识码应包括设备备案号、传感器编号；

2 设备类型应为塔机、门式起重机；

3 设备作业阶段应为安装、拆除；

4 数据采集时间戳应采用北京时间，应精确到秒，格式应为 YYYY-MM-DD HH:MM:SS；
5 监测参数类型及对应代码应包括风速、倾角、爬爪、顶升横梁安全插销、下支座连接螺栓

（销轴）、油缸位移速度、主梁水平倾斜角度、支腿垂直倾斜角度、主梁与支腿连接、运行状态；

6 监测参数值应注明单位；

7 监测阈值应注明单位；

8 数据质量标识应包括正常、无效、校准中；

9 事件或报警信息代码及描述，有相关信息时应完整包含；

10 地理位置信息应为经纬度。

6.2.3 监测系统数据格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起重机械 安全监控管理系统》GB/T 28264、《塔

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及数据传输规范》GB/T 37366 的规定。

6.2.4 监测系统数据格式宜采用基于文本的数据交换格式。

6.3 安全预防管理

6.3.1 系统的监测装置应具备身份认证功能，宜采用人脸识别的认证技术。

6.3.2 系统应具备数据断点续传和重传机制。

6.3.3 系统应能对接入的设备进行统一管理，应包括设备注册、配置下发、状态监控等功能。

6.3.4 数据采集频率应根据监测参数的重要性和变化速率进行设定，对于关键风险部件参数，

应保证实时或准实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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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数据存储及共享

6.4.1 监测数据应进行集中存储和管理，宜采用云计算技术。原始监测数据、报警数据、操作

日志等重要数据的存储期限不应少于 1 年。

6.4.2 应建立完善的数据备份与恢复机制，对数据进行备份，并应确保在发生数据丢失或损坏

时能够恢复。

6.4.3 应对存储数据进行安全防护，应包括访问控制、数据加密等措施，防止数据泄露、篡改

或非法访问。

6.4.4 系统应记录数据的来源、采集时间、入库时间等元数据信息，确保数据的可追溯性。

6.4.5 系统应配置有标准接口，应具备将数据实时共享至其他信息化平台的条件。

6.5 监测系统预警及维护

6.5.1 监测系统预警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根据本规程第 4.2 节对预警阈值和异常状态报警阈值进行设定；

2 系统应能对传感器故障、数据传输异常等异常状态进行监测并应发出预警；

3 系统预警信息应能够实时、准确地推送至相关责任人；

4 系统应对预警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评估设备安全状况、操作规范性。

6.5.2 使用单位应对系统的硬件设备进行常态化维护保养。

6.5.3 系统传感器应每年在线检查 1 次，发现异常的应检查、维修或更换，检查方法应符合本规

程附录 A 的规定。



10

附录 A 起重机械安全监测传感器状态检查表

表A 起重机械安全监测传感器状态检查表

项目名称： 塔机名称： 日期： 年 月 日

传感器名称 检查方法
测试数据

检查结果 检查人
施加值 系统测量值

位移传感器
人工拉动

测量 3 次

施加值 1：

施加值 2：

施加值 3：

上电初始值：

测量值 1：

测量值 2：

测量值 3：

风速传感器
人工转动

测量 3 次
转动3次

测量值 1：

测量值 2：

测量值 3：

倾角传感器
主机自然晃动

测量 3 次
自然晃动3次

上电初始值：

测量值 1：

测量值 2：

测量值 3：

逻辑开关传感器
人工触发

测量 3 次
反向

当前 1 值： 反向 1 值：

当前 2 值： 反向 2 值：

当前 3 值： 反向 3 值：

当前 4 值： 反向 4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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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传感器安装说明

B.1 塔机安全监测系统的传感器安装

B.1.1 逻辑开关传感器安装应满足以下规定：

1 顶升横梁安全销轴状态监测应安装在顶升横梁两端销轴的内侧刚性板上，开关触发端应正

对销轴完全插入就位位置，应在销轴完全插入、锁定时开关恰好触发，销轴脱出时开关状态应翻

转，可见图 B.1.1-1；

图 B.1.1-1 顶升横梁安全插销

2 爬爪就位状态监测应安装在爬爪安装座刚性结构上，开关触发端应正对爬爪完全就位（挂

接塔身标准节踏步）位置，爬爪完全落下、挂接到位时应触发开关，爬爪抬起、脱开时状态应翻

转，可见图 B.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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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1-2 爬爪

3 下支座连接螺栓/销轴连接状态监测应安装在塔机下支座与塔身标准节连接的高强螺栓/
销轴安装端面刚性基座上，螺栓/销轴完全就位锁定时应触发开关，松动、脱出时状态应翻转，可

见图 B.1.1-3。

图 B.1.1-3 下支座连接螺栓/销轴

B.1.2 风速传感器应安装在塔机一层作业平台围栏处的无遮挡迎风面，可见图 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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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2 风速传感器

B.1.3 位移传感器应安装在顶升油缸的活塞杆上。拉绳端连接应在顶升横梁的随动刚性结构上，

可见图 B.1.3。

图 B.1.3 顶升油缸



14

B.2 门式起重机安全监测系统的传感器安装

B.2.1 倾角传感器安装应满足以下规定：

1 主梁水平倾斜角度监测应安装在主梁下部的刚性连接梁，宜在主梁跨中位置的下翼刚性腹

板处，安装面应为平整无变形的刚性平面，应与主梁主体结构刚性连接，可见图 B.2.1-1；

图 B.2.1-1 主梁

2 支腿垂直倾斜角度监测应安装在左右支腿上部的刚性腹板处，应垂直于地面安装，可见图

B.2.1-2。

图 B.2.1-2 支腿

B.2.2 逻辑开关传感器应安装在主梁与支腿连接的高强螺栓安装端面的刚性基座上，开关触发

端应正对高强螺栓的紧固端面，螺栓完全拧紧、预紧力达标时应触发开关，螺栓松动、脱出时状

态应翻转，可见图 B.2.2。

图 B.2.2 主梁与支腿连接处

B.2.3 风速传感器安装应安装在门式起重机的主梁顶部平台的无遮挡迎风面处，可见图 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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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3 门机主梁顶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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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的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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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起重机械 安全监控管理系统》GB/T 28264
2 《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及数据传输规范》GB/T 37366
3 《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SJG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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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测技术规程

SJG 230 - 2026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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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智能传感器作为集成传感芯片、通信芯片、微处理器、驱动程序及软件算法于一体的多

元件系统级集成电路，具备信息采集、处理、交换与存储核心功能，天然适配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智能建造技术导则（试行）》关于“采用物联网、

大数据、AI 等技术实时监测施工机械设备位置信息及运行状态（塔机倾角、风速、载重等）加强

数据云端存储、分析和风险预警，实现施工机械设备的智能化管理”的要求，符合应用定位。

2.0.2 终端设备—边缘节点—云端系统集成的智慧运维平台，具备展示、分析、评估、预警等

核心功能，其架构设计紧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智能建造技术导则（试行）》“针对安全风险应

急管理等场景，开展设备运行状态等关键要素的自动感知、智能分析、辅助决策与智能控制”的

要求，同时呼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

见》“推动智慧工地建设，强化信息技术与建筑施工管理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安全监管效能”

的部署，通过终端设备实时采集设备工况数据、边缘节点进行本地化预处理与初步判断、云端系

统开展大数据分析与智能决策输出的全链路协同，实现对施工机械设备运行状态的动态监测、风

险的提前预警及运维策略的智能优化，为构建“感知-传输-计算-决策”一体化的智慧工地管理体

系提供技术支撑，符合应用定位。

2.0.5 “端—边—云”系统集成具体指：

“端”（终端设备）：智能传感器、移动终端等。

“边”（边缘计算节点）：靠近数据源头或用户侧的边缘服务器、网关、嵌入式计算平台等。

“云”（云端）：通过网络提供弹性计算、存储、数据管理及应用服务的远程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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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塔机爬升作业、门式起重机的使用过程的安全监测工作由使用单位负责并依照本规程实

行，其他起重机械设备可按本规程规定开展安全监测工作。

3.0.2 考虑对象状态的突发、突变特性，实时监测、实时捕捉风险、实时管控，消除事故风险。

3.0.3 智能传感器数据传输延迟时间需小于 5s，数据传输成功率大于 99.5%，且具备数据重传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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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监测及风险预警

4.1 安 全 监 测

4.1.3 对塔机爬升作业进行安全监测。安全监测设备与设备安装同步，临时作业采用移动智能

传感器监测。

4.1.4 对门式起重机使用过程进行安全监测。永久设备的安全监测设备与设备安装同步，临时

作业采用移动智能传感器监测。

4.2 安全风险预警

4.2.1 作业工序周期短，监测预警时延，延缓质量安全问题管控时间，潜在事故风险高，因此，

必须实时监测管控。

4.2.2~4.2.3 塔机作业安全状态分级需综合考虑倾角、油缸位移速度、作业时长、顶升横梁安

全销轴、爬爪、下支座连接螺栓/销轴、风速等预警阈值。

4.2.4~4.2.5 门式起重机作业安全状态分级需综合考虑主梁水平倾斜角度、支腿垂直倾斜角度、

主梁与支腿连接状态、风速等预警阈值。



23

5 传感器布设要求

5.1 一 般 规 定

5.1.1~5.1.3 从过程结构角度看，传感器与布设位置数量需要满足的要求包括监测设备整体稳

定、关键风险部件、作业环境参数。

5.2 塔机安全监测系统的传感器与布设位置数量

5.2.1~5.2.3 塔机支撑结构几何对称，承受反复荷载，故需监测整体倾斜、爬爪、顶升横梁安

全销轴等状态。

5.3 门式起重机安全监测系统的传感器与布设位置数量

5.3.1~5.3.2 门式起重机结构多为钢构，故监测整体倾斜、主梁与支腿连接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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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监测系统集成

6.2 数 据 格 式

6.2.1~6.2.4 规定为现场监测管控需提供的技术手段。数据交换格式包括 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或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6.3 安全预防管理

6.3.1~6.3.4 规定进行预防管理所需要的技术装备。其中，人脸识别的认证技术确保只有授权

的设备才能接入系统并上传数据。

6.4 数据存储及共享

6.4.1~6.4.3 规定监测数据储存及管理、备份及恢复、安全防护所需要满足的要求。数据加密

措施可选，特别是敏感数据。

6.4.4~6.4.5 系统及其数据库基于技术装备的预防管控、风险管控所需要满足的要求。

6.5 监测系统预警及维护

6.5.1 规定监测数据信息预警所需要满足的要求。

6.5.2~6.5.3 响应国家数字化战略，对数字资产涉及的硬件的维保进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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